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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借款暨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应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事项概述 

2019 年 12 月，经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四川福长锐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长锐

智”）收购四川汇日央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日央扩”）100%股权。2020

年初，为推动项目进展，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该次交易向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申请合计 8 亿元的并购贷、开

发贷。 

2020 年底，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四川省广卫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卫地产”）达成协议，将福长锐智、汇日央扩 100%股

权出售给广卫地产，并根据协议约定，由公司子公司达州绵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州绵石”）作为公司指定方与广卫地产共同分担上述 8 亿元的

并购贷、开发贷。 

2022 年 4 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资产”）与中融信托协商，由东方资产受让中融信托该笔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

债权，该笔债权本金余额为 5 亿元，由达州绵石作为共同债务人与福长锐智、汇

日央扩共同承担本金 5亿元的债务，达州绵石以股权、下属地块在本金 5 亿元及

相应利息范围内提供股权让与担保、抵押担保。同时，根据中迪投资、广卫地产、



达州绵石、福长锐智、汇日央扩共同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书》，广卫地产

有权代达州绵石偿还债务。 

其后，2023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形成对外借款的议案》，经各方协商一致，广卫

地产代达州绵石向东方资产偿还了部分债务的本金、利息，金额合计为

10,145.95 万元，达州绵石因此形成对广卫地产的借款。 

此后，广卫地产继续代达州绵石偿还了部分本金及利息，截至目前，代偿总

金额为 15,320.04 万元。为厘清债权债务关系，达州绵石、广卫地产、西藏智轩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智轩”）拟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及清偿协议》，

各方确认达州绵石对广卫地产已发生的对外借款金额共计 15,320.04 万元，如广

卫地产后续在 4,254.28 万元范围内继续为达州绵石代偿，则代偿金额以双方共

同核对签署的确认函为准。经确认后的债务，由达州绵石按年利率 16.8%，在 65

个月内归还；同时，西藏智轩以达州绵石 100%股权向广卫地产提供质押担保，达

州绵石以其开发的“中迪·绥定府”项目在建工程向广卫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事项的前提下，由

公司、公司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子公司签署前述事项所必须的各项

法律文件。 

本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就

本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对外借款事项的交易对方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省广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蜀文； 

3、公司住所：达州市达川区上观南城 1号楼 4层；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2 年 10 月 9 日；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二级房地产开发经营；批发、零售：装饰装潢材料、化工产



品（不含危化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产品，钢材，水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情况：自然人罗将持有广卫地产 100%股权； 

9、广卫地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广卫地产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对象的情况 

1、公司名称：达州绵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林峰； 

4、公司住所：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兴盛东街 555 号中迪国际 B栋 22 楼

8-10 号；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4 日；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酒店管理；批发、

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化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

五金、交电产品，酒店用品，机械设备，水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智轩持有达州绵石 100%股权； 

10 达州绵石经营情况 

截止 2022 年末，达州绵石总资产 70,103.20 万元，净资产 6,406.96 万元，

总负债 63,696.24 万元；2022 年 1-12 月，达州绵石实现营业收入 4,787.63 万

元，净利润-11,569.87 万元。 

截止 2023 年 10 月末，达州绵石总资产 68,705.91 万元，净资产 4,283.48

万元，总负债 64,422.43 万元；2023 年 1-10 月，达州绵石实现营业收入 811.71

万元，净利润-2,123.48 万元。 

11、达州绵石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拟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及清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四川省广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达州绵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债务确认及清偿 

截止目前，甲方代乙方向东方资产清偿债务金额为 15,320.04 万元。如甲方

后续在 4,254.28 万元范围内继续为乙方代偿的，则代偿金额以双方共同核对签

署的确认函为准。前述甲方已经及将要代乙方清偿的债务，为本次拟签署协议对

应的主债务。 

经确认的债务由乙方按照年利率 16.8%，在 65个月内向甲方进行清偿。 

（三）担保措施 

1、西藏智轩以其持有的达州绵石 100%股权，为达州绵石与广卫地产经确认

的主债务向广卫地产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至主债务清偿完毕。 

2、达州绵石以其开发的“中迪·绥定府”项目在建工程于经确认的主债务

范围内，向广卫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至主债务清偿完毕。 

（四）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且

经乙丙双方上级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成立并生

效。 

 

五、本次事项的目的 

本次代偿事项有助于公司子公司延长债务期限，化解了债务风险。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公司子公司短期内资金偿付压力，调整了公司子公司负债结构，有

利于其集中力量推进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同时，公司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提供担

保，能够保障代偿事项的顺利进行。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云平、李光金审议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借款暨提供担保

的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公司子公司对外借款暨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助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化解债

务风险，减轻了公司子公司短期内资金偿付压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时，该议案审议和表决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于前述事项，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4,531.02 万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7.79%；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余额 35,06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32%。 

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2 月 4 日 

 

 

 

 

 

 

 

 

 


